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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開會時間：103年 12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開會地點：校總區第 2行政大樓第 4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楊校長泮池                          記錄：柯佳恩 

出席人員：楊校長泮池、張副校長慶瑞、李副校長書行、莊教務長榮輝(兼共同教育中心主

任）、陳學務長聰富(高麗華代)、王總務長根樹、李研發長芳仁(楊婉玫代)、 

陳院長弱水、劉院長緒宗、林院長惠玲(邱榮舉代)、張院長上淳、顏院長家鈺、 

徐院長源泰(劉振軒代)、郭院長瑞祥(胡星陽代)、陳院長為堅、 

郭院長斯彥(歐陽明代)、謝院長銘洋、郭院長明良、廖主任咸興、苑舉正教授、 

張顏暉教授、邱榮舉教授、顧記華教授、何弘能教授、吳文方教授、 

陳尊賢教授、劉振軒教授、蔡益坤教授、歐陽明教授、王文宇教授、 

竇松林秘書 

列席人員：林主秘達德、校園規劃小組黃召集人麗玲、吳莉莉小姐、彭嘉玲小姐、 

胡皓瑋先生、李培芬教授、實驗林管理處張組長維國、 

附設癌醫中心醫院王駿瑋醫師、石明哲先生、馬羽儀先生、李聖傑先生、 

營繕組洪組長耀聰、張耀祖先生、保管組林組長春成、永齡基金會、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請假人員：陳副校長良基、張淑英教授、王大銘教授、陳志傑教授、胡哲明副教授、 

王介鼎助理研究員、邱丞正同學 

應到委員：38位    實到委員：31位    請假委員：7位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貳、報告事項 

Ⅰ. 校園規劃小組報告  

一、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議紀要（103年 9月 25日－103年 12月 10日） 

本小組於 103年 9月 25日至 103年 12月 10日，共召開 2次會議（會

議紀錄如附件 1），報告案 2件，討論案 2件，討論通過案件 2件。茲簡述

案件如下： 

（一）報告案 

1. 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新建工程設計修正（工學院化學工程學

系暨生農學院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決定：本案同意備查。 

2. 生物電子資訊教學研究大樓（發揚樓）新建工程建築色彩計畫變更（總

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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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本案同意備查。 

（二）討論案 

1. 臺大生物多樣性指標、基礎調查資料與監測計畫（二）期末報告（校

園規劃小組） 

決議：(1)期末報告書通過，請規劃單位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後，續提送

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報告，俾利形成更多決策。 

(2)校規會討論共識事項，請總務處及校規小組著手進行。 

a.有關移除醉月湖與生態池放生物種，及減少放生行為之相

關宣導，請總務處與師生進行溝通取得共識後執行。 

b.有關樹木修剪、除草、樹木下方小型棲地營造方式，請總

務處邀集專家討論諮詢，逐步在校園內嘗試相關做法。 

c.有關保留原生生物棲息地，請規劃單位建議兩處地點，請

總務處和師生討論取得共識後，先試作部除草的自然野地。 

d.有關榕屬植物是否列入受保護樹木，及校園樹木植栽計

畫，請總務處列入樹保小組（景觀綠化小組）討論議題，

請教委員意見，並將本校相關討論提供市政府參考。 

e.請總務處就即將進行的新建案和景觀工程案，提早討論選

用原生種之植栽計畫。 

f.有關建立校園重要樹木清單，請校規小組諮詢校規會委員

意見。 

g.校規小組修改校園規劃原則，納入開發行為對校園廢棄

地、不同綠地的保留，以及校園重要樹木的相關考量。 

2. 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

醫院） 

決議：本案通過，決議內容如下： 

(1)有關本案建築量體規劃、公共藝術、慈光十七村拆除前紀

錄訪調、綠建築及綠帶留設、受保護樹木審查等課題，請

參酌委員意見，並於下階段規劃設計書詳細說明。 

(2)本案所在基地變更為醫院用地之議題，於未來校總區東南

區計畫發展通盤檢討時列入討論。 

（三）通過案件簡介 

1. 臺大生物多樣性指標、基礎調查資料與監測計畫（二）期末報告（校園

規劃小組） 

為了要培育良好的自然環境，確保臺大生態環境的永續利用，提供

在校師生與外來參訪人士一處良好的生態環境，校園規劃小組每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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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委請專業團隊，就校園動植物生態進行普查，調查成果將提供未來校

園規劃與個案審議之參考依據。第 1次普查始於 2010年委由本校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李培芬教授執行，本（第 2）次調查仍委請李教

授團隊進行，結案報告另增加本次計畫成果與前次 2010年度計畫成果

之差異比較分析。本案期中報告前提送 102年 12月 18日 102學年度

第 6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原則通過，期末報告於 103年 10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2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決議如下： 

(1)期末報告書通過，請規劃單位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後，續提送校務發

展規劃委員會報告，俾利形成更多決策。 

(2)校規會討論共識事項，請總務處及校規小組著手進行。 

a.有關移除醉月湖與生態池放生物種，及減少放生行為之相關宣

導，請總務處與師生進行溝通取得共識後執行。 

b.有關樹木修剪、除草、樹木下方小型棲地營造方式，請總務處邀

集專家討論諮詢，逐步在校園內嘗試相關做法。 

c.有關保留原生生物棲息地，請規劃單位建議兩處地點，請總務處和

師生討論取得共識後，先試作部除草的自然野地。 

d.有關榕屬植物是否列入受保護樹木，及校園樹木植栽計畫，請總

務處列入樹保小組（景觀綠化小組）討論議題，請教委員意見，

並將本校相關討論提供市政府參考。 

e.請總務處就即將進行的新建案和景觀工程案，提早討論選用原生

種之植栽計畫。 

f.有關建立校園重要樹木清單，請校規小組諮詢校規會委員意見。 

g.校規小組修改校園規劃原則，納入開發行為對校園廢棄地、不同

綠地的保留，以及校園重要樹木的相關考量。 

2. 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

院） 

鴻海集團郭台銘董事長所創辦的永齡健康基金會於 97年 12月 19

日與本校簽訂「捐贈合約」，除捐贈本校新台幣 100億，興建一座醫學

中心級的癌醫中心醫院與治療癌症之輻射質子治療中心外，另與本校合

作進行生醫工程產學合作之研究。配合癌醫中心並結合本校各學院之研

究能力，建立資源共享之質子醫療平臺，發展整合性癌症照護中心，建

立國際輻射科學研究及醫療重鎮。 

本案於 2011~2012年間曾以 BOT模式提送校規會及校發會，現改

為捐贈案模式興建。本案開發將分為兩期，目前僅進行第 1期工程，待

基隆路側占建戶完成遷移後，始得進行第 2期工程。目前預定建築基地

為癌醫中心西側，集中設置光子治療與質子治療的輻射質子中心。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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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為地下 2 樓，地上 4 樓之建築物，基地面積為 7,018 ㎡，容積

樓地板面積為 16,222㎡，容積率為 231.15%；建築面積為 2,501㎡，

建蔽率為 35.63%；開挖面積為 5762㎡，基地開挖率為 82.10%。因本

案考量其醫療照護特殊性，以及汽機車停車位法停需求，將與癌醫中心

合併計算含本工程興建面積後，於規劃 33 小區之建蔽率為 27.98%、

容積率為 133.99%，未超過小區之上限。預估造價約為新台幣 14億元，

興建工程經費由永齡健康基金會負擔，完工後捐贈移交與本校。 

本案於 103年 11月 19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

決議：「本案通過，決議內容如下。」 

(1)有關本案建築量體規劃、公共藝術、慈光十七村拆除前紀錄訪調、

綠建築及綠帶留設、受保護樹木審查等課題，請參酌委員意見，並

於下階段規劃設計書詳細說明。 

(2)本案所在基地變更為醫院用地之議題，於未來校總區東南區計畫發

展通盤檢討時列入討論。 

 

二、校園規劃小組業務簡介 

定期性審議 

(一)每兩週召開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 

1.校園內重大新建工程之「可行性評估」、「規劃構想書」、「規劃設計書」

審議（如：人文大樓、卓越聯合中心、工綜新館、發揚樓、鄭江樓、宇

宙學中心、學生宿舍、健康大樓、新竹生醫園區、教學大樓機車停車場、

輻質中心、雲林分部生態教育推廣中心、…等） 

2.校園內重大景觀及改善案審議（如：桃花心木道公共設施整修工程…等） 

3.校園內建築物整修之審議（如：管理學院 1號館外牆整修、原子與分子

科學研究所外牆整修…等） 

4.臨時性公共藝術案審議（如：臺大藝術季、粉樂町、…等） 

(二)配合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務會議提出工作報告 

(三)參與校內受保護樹木小組審查會、交通管理委員會 

行政、協調事務  

(一)參與總務處推動校園內重大工程之「可行性評估」、「規劃構想書」、「規

劃設計書」初審作業，及出席籌建過程中之籌建委員會、說明會、公聽

會、校內樹保小組審議會，協助相關課題討論，並提出建議。 

(二)協助新建案提送市府「樹審」、「都審」會議之審議事務。 

(三)協助重大新建案之規劃設計、行政及爭議協調、意見整合。 

(四)扮演校內公聽會、專家座談會、校方與市政府協調會等之推動角色。 

(五)協助總務處推動之校園公共設施整建、建築修繕、小型整修、樹木遷移、

自行車停放區等日常修繕業務之景觀風貌審查作業，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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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提供校內其他單位或院系所建築修繕景觀諮詢。（如：管理學院 1

號館外牆整修、原分所外牆整修、舊體舞台整修、…等） 

(七)協助校園建築物外牆附加物變動申請審查。 

1.冷氣申請安裝案件 

2.實驗室設立申請審查 

(八)協助校內各單位、學生社團活動場地申請審查。（如：自然保育社之黑冠

麻鷺立牌設置；社團於椰林大道、鹿鳴廣場之活動…等） 

規劃研究：針對校園空間之短中長程規劃，協調其他相關單位進行研究，並提

出具體規劃構想友善 

(一)修訂新版校園規劃報告書 

1.於校規會舉辦 3次校園規劃重要議題座談 

2.與總務處召開 2次工作會議 

3.舉辦 3場全校性公聽會 

(二)校總區及其他校區之更新改善與開發規劃 

1.與總務處共同研擬「大臺北地區校地空間運用整體規劃書面報告」 

2.雲林校區校園整體規劃調整 

3.竹北校區校園整體規劃調整 

法令研修：定時檢視校園規劃相關法規，健全執行細節流程 

(一)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藝術推動辦法(修訂) 

(二)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 

(三)國立臺灣大學開放空間命名原則 

(四)國立臺灣大學臨都市計畫道路新建校舍基地設計準則 

文化校園：建立臺大意象( NTU Signature ) 

(一)校園文化景觀改善規劃 

1.大門口景觀與夜間照明改善 

2.舊總圖夜間照明改善、門廊修復工程、建築立面窗框顏色及管線整理 

3.傅園景觀改善 

4.校史館中庭改善 

5.協助舊體育館後側舞台立面改善工程 

(二)文化資產、古蹟與歷史建築 

1.校內王大閎建築群勘查 

2.校史館與博物館群維護發展計畫 

3.協助研擬「國立臺灣大學古蹟、歷史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

設置要點」 

4.協助芳蘭大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5.協助擬定舊機械館文化資產保存方案 

藝術校園：提升人文涵養‧開拓美學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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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議校園整體公共藝術辦理準則及相關作業規定 

(二)公共藝術計畫推動 

1.統籌規劃全校性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刻正推動全校性公共藝術計畫第一

期) 

2.提供個案之公共藝術推動建議（如：環研大樓、教學二期、社會科學院） 

3.公共藝術捐贈案、臨時性藝術設置、藝術創作活動等計畫內容諮詢事宜

（如：臺大藝術季、粉樂町） 

4.協助定期檢視校園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狀況 

生態校園：建立綠帶、藍帶、生物多樣性之校園 

(一)校園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第二期） 

(二)校園綠帶系統規劃設計 

1.研擬綠地使用管理辦法 

2.參與北市府WDC計畫之林蔭大道新生南路段規劃設計案 

3.召開林蔭大道新生南路段─臺大校園說明會 

(三)校園藍帶系統規劃設計 

1.協助校園瑠公圳復育計畫 

2.協助醉月湖周邊雨水回收計畫 

(四)新建工程之低碳規劃設計 

以雨水回收、通風採光、節電、中庭化為原則 

(五)開放空間景觀工程之生態規劃 

1.桃花心木道公共設施整修工程(植栽區採類雨水花園工法) 

2.舊體育館後側舞台立面改善工程(鋪面採用 JW生態工法) 

友善校園：營造無障礙、舒適宜人之行走空間 

(一)校園地圖管理與編訂建築物代碼 

(二)協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規劃設計 

(三)協助桃花心木道公共設施整修工程規劃設計 

(四)協助舟山路 100巷環境改善工程規劃設計 

(五)其他 

1.協助基隆路 144巷崗亭出入車道拓寬規劃設計 

2.協助小福樓外牆綠化整修工程 

3.協助辛亥路出入口及小椰林道改善工程 

三、臺大生物多樣性指標、基礎調查資料與監測計畫(二)期末報告 

(一)為培育良好的自然環境，確保臺大生態環境的永續利用，提供在校師生與

外來參訪人士一處良好的生態環境，校園規劃小組每隔 3 年委請專業團

隊，就校園動植物生態進行普查，調查成果將提供未來校園規劃與個案審

議之參考依據。第 1次普查始於 2010年委由本校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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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李培芬教授執行，本（第 2）次調查仍委請李教授團隊進行，結案報

告（詳參附件 2）另增加本次計畫成果與前次 2010 年度計畫成果之差異

比較分析。 

(二)本案業經 103年 10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2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委員所提有關公共廁所、草坪平整度之改善、臺大生物多樣性影片剪輯

上網讓學生認識臺大之美、延長藝術展示時間、公共藝術設置及生態調

查報告納入其他校區等意見，請校園規劃小組及總務處納入未來規劃之

參考。 

執行情形： 

一、針對總務處事務組管轄之公廁，已加裝烘手機；草坪已有例行日常

維護，振興草坪刻委託技服規劃處理，鹿鳴、共同教室、醉月湖及

總圖後方草坪之平整度因礙於經費，日後將逐步分區改善。 

二、臺大生物多樣性影片刻由李培芬教授整理中，預計 104年 2月底完

成並上網。 

三、有關藝術展示時間延長之建議，已與藝文中心討論，將於後續推動

之粉樂町案辦理；未來將把其他校區納入個案公共藝術計畫及生態

調查範圍。 

Ⅱ. 實驗林管理處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五：有關「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新建工程」案，茲檢具規劃構想書 1

份（附件 7），提請討論。（醫學院 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19日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永齡健康基金會與本校於 97年 12月 19日簽訂捐贈合約，除捐贈本校

新台幣 100 億興建醫學中心級的癌醫中心醫院與治療癌症之輻射質子

治療中心外，另與本校合作進行生醫工程產學合作之研究。配合癌醫

中心並結合本校各學院之研究能力，建立資源共享之質子醫療平臺，

發展整合性癌症照護中心，建立國際輻射科學研究及醫療重鎮。 

三、本案預定建築基地為癌醫中心西側，集中設置光子治療與質子治療的

輻射質子中心。預估造價約為新台幣 14億元，興建工程經費由永齡健

康基金會負擔，完工後捐贈移交與本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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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通過。 

二、本案基地緊鄰學生宿舍，為避免影響學生住宿品質，請盡量調整綠帶

之規劃，未來本案建築地下層開挖及打樁工程應在寒暑假期間進行。 

三、請盡量減少受保護樹木移植數量；綠化面積不宜減少。 

四、考量本基地開發後對校園整體規劃之影響及校舍空間不足之問題，應

適度修訂本校東南區空間發展計畫。 

執行情形： 

一、本案目前進行規劃設計作業中，有關綠帶調整規劃及建築地下層開挖、

打樁工程工項施作時應避免影響學生住宿品質等，將納入設計及未來

工程招標發包時之考量。 

二、有關受保護樹木移植數量及綠化面積部分，刻依決議研析辦理中。 

三、     。 

 

肆、臨時動議 

案由：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附件 8）。(邱丞正委員、    

邱榮舉委員 提)  

說明： 

一、《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於民國 91 年修正，修法時將出

席委員、列席之諮詢委員入法，經數年來運作良好，有效凝聚校內共識。 

二、本次修法主要方向有二，一是在校園規劃小組組成委員中納入學生委員，

以求在校內凝聚更廣泛之意見；二是將原法第二條各項分別獨立，使本

法在條文結構上更加簡明。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8修正版）。 

執行情形： 

一、本校「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修正後條文將於本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

會確認後上網公告。 

二、已奉核自 104 年 1 月 21 日起聘任學生會會長及研究生協會會長為校園

規劃小組委員會委員，學代會代表將俟 3月改選議長後另行聘任。 

伍、散會（上午 11時） 


